附件：
采购清单及相关要求
一、采购清单
	序号
	位置
	钢瓶规格
	药剂总含量
	钢瓶总数量

	1
	鄂州市中心医院（明堂院区）
	70L—150L
	2357KG
	29具

	2
	备注：1、钢瓶检测中如发现钢瓶及配件无法达到国家规定的使用标准，由供应商换新，产生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2、药剂充装按照总药剂含量的15%的损耗，充装量约354KG；
3、原钢瓶药剂不足的由供应商自行填充至钢瓶规格所需量，产生费用由供应商承担。


二、售后服务要求
1.服务响应时间、处理速度：
[bookmark: _GoBack]采购单位遇到使用及技术问题，成交供应商电话咨询不能解决的，成交供应商应安排技术人员在2小时内到达现场进行处理，遇特殊情况，1小时内到达现场；无法在2小时内解决的，应在3个工作日内提供同档次原厂备用产品，使采购单位能够正常使用。否则采购单位有权自行安排维修，其维修费用由成交供应商承担。
2.产品质保期为12个月，服务期内，因成交供应商提供的货物及服务质量等出现瑕疵（或缺陷）、设备故障、服务安全等问题，成交供应商应及时为采购单位提供相关服务、适宜更换设备、配件和维修（采购单位人为损坏除外）。前述发生的所有相关售后服务、设备、配件更换、维修等费用全部包含在项目总报价中。合同履约过程中，成交供应商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采购单位另行支付该费用。
3.报告出具及相关事项：
（1）供应商自行将钢瓶拉运至检测机构，严格按照技术规范要求及国家相关标准、规定进行气瓶检测工作。
（2）供应商应出具国家质监部门颁发认可质量保证程序书，以及公安消防部门认可的检测资质文件及报告，并加盖检测部门公章。
（3）供应商应一次性将检测完毕的钢瓶运至现场，并按照原系统结构方式安装到位并调试正常，经甲方验收合格。
4.备用瓶：
本项目检验充装过程中，需按1:1提供临时备用气瓶（介质、规格、型号、充装压力等与原钢瓶一致），因备用气瓶造成任何负面影响或者经济损失的，供应商应承担全部责任并赔偿全部损失。
5.检测及验收流程：
（1）钢瓶返厂检测中由采购单位组织人员到供应商工厂进行跟踪监督并拍照留存。
（2）成交供应商应提供完备的技术资料（所用材料的品牌技术规格清单）、原厂真货证明、装箱单和合格证、充装记录、巡检报告、检测报告等，并派遣专业技术人员进行现场安装调试。
6.七氟丙烷钢瓶拆卸、运输、检测、充装及安装调试过程中产生相关安全事故由供应商承担。

